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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參閱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地政總署同意方案中保障消費者的主要內容  
 

 

1. 待付發展費用的融資安排  

 

1.1 發出售樓同意書前，法律諮詢及田土轉易處會確保發展商在

待付發展費用方面已妥為作出融資安排。法律諮詢及田土轉

易處只會接納兩種融資方式：  

 

(1) 取得銀行的融資承諾，有關款額足夠支付發展項目認可

人士核證的待付發展費用；或  

 

(2) 通過建築按揭形式抵押有關地段融資，而未提取的融資

額足夠支付待付發展費用。  

 

1.2 倘若發展商的母公司 (如有 )已就發展項目提供無抵押貸款融

資，則該母公司必須在買賣合約中與買方訂立相關的規約。  

 

2. 部分解除承按人的抵押  
 

倘若有關地段已作建築按揭抵押，承按人必須承諾在買賣交易完

成 (包括有關單位的買入價已全部存付保證金保存人在承按銀行

開設的户口 )後，無條件交出單位並解除該單位的抵押。  

 

3. 售樓收益須存入保證金保存人的户口  
 

3.1 售樓收益必須存放於保證金保存人在持牌銀行開設的户口

內，以作為有關發展費用的保證金。保證金保存人戶口內的

任何部分款項均不得付予發展商，直至：第一、整筆發展費

用已獲備付保證；以及第二、涉及任何建築按揭的欠款均已

清還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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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負責律師須每月匯報保證金保存人户口內的款項收入和運用

情況，以便將該戶口的運作詳情清楚顯示予發展商、認可人

士和任何有關的承按銀行知悉。  

 

3.3 只有在認可人士發出經由其核證的證書後，才可從保證金保

存人户口內提取款項以支付相關的發展費用，而付予的承建

商，亦須為認可人士所確認的。  

 

4. 發展商完成發展項目的技術能力  
 

4.1 在法律諮詢及田土轉易處發出同意書前，發展商必須已完成

發展項目的地基工程，並且得到建築事務監督同意開展上蓋

建築工程。  

 

4.2 認可人士必須每季核證總發展成本、已付款額和待付款額，

讓法律諮詢及田土轉易處查核有關項目是否具備足夠融資，

同時方便發展商、其擔任保證金保存人的律師和任何有關的

承按銀行作出監控。  

 

4.3 認可人士必須說明履行批地條款的預計日期，而有關日期亦

須納入買賣合約中，以供執行有關如期完成發展項目的合約

條款。  

 

5. 披露發展商及其專業顧問之間的潛在利益衝突  

 

5.1 有關律師和認可人士必須披露與發展商、發展商的母公司及

上蓋工程主要承建商之間的個人和財務關係。受同意方案制

約的關係詳載於法律諮詢及田土轉易處通函第 54 號附件第

5.2 段。任何轉變均必須通知法律諮詢及田土轉易處。  

 

5.2 倘若當中存在任何相關的個人或財務關係，法律諮詢及田土

轉易處便會規定須公開披露這些關係，同時亦可規定須由獨

立認可人士或工料測量師就項目費用作進一步的核證、或向

有關方面尋求特別保證，以確保其在發展項目中的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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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售樓說明書及廣告內強制披露資料  
 

6.1 載有法律諮詢及田土轉易處通函第 40C 號附錄 XII 所開列各

項資料的售樓說明書，必須在售樓前已提供予準買方參閱。

倘若售樓說明書有就其所載任何資料的準確性作出任何免責

聲明，則作違反法律諮詢及田土轉易處所發出同意書的條款

論。  

 

6.2 由二ＯＯ四年起，法律諮詢及田土轉易處進一步規定須在售

樓說明書及廣告內披露有關發展項目主要參與者的名稱，包

括發展商的母公司、律師、認可人士及其公司、承按銀行及

上蓋工程的主要承建商名稱。  

 

上述強制披露資料的措施，是要讓公眾能夠在知悉所需資料的情

況下作出買樓決定。  

 

7. 在公開售樓時強制發放價單  

 

公開售樓時，有關發售單位的價單必須在登記前預先提供予準買

方參閱。  

 

8. 買賣合約格式的管制  
 

買賣合約必須為經核准的標準格式，內含保障消費者的內容，包

括發售單位實用面積的定義、付款安排細則、規管發展項目完工

的條款（條款內須訂明發展項目不能如期完工時買方有權撤銷買

賣合約）、賣方的保證條款及買方的明訂權利、在買賣合約下繳付

各有關款項及費用的責任界定、詳列有關單位設備及裝置，以及

維修責任條款等。一般而言，除標準格式外，其他格式概不接納。

此外，法律諮詢及田土轉易處亦規定，所有買賣合約均必須在土

地註冊處註冊，以確保買方受到《土地註冊條列》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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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律師任何變動的管制  
 

倘若代表發展商售樓的律師有任何變動，不論是以另一名律師替

代或增補律師，均必須事先徵得法律諮詢及田土轉易處的批准。  

 

10. 項目超支的應變措施  

 

倘若有關項目的總發展費用可能會有任何增加，發展商必須通知

法律諮詢及田土轉易處。倘若超支幅度為先前核准總發展費用的

10%或以上，發展商便必須向法律諮詢及田土轉易處證明具備足夠

的融資，可一併承擔超支的費用，而有關證明須令法律諮詢及田

土轉易處滿意並接受。  

 

11. 就共同法律代表而給予買方的「重要提示」  
 

發展商必須在售樓說明書及初步合約中，以中英雙語加入《香港

事務律師專業操守指引》所訂明須給予買方的「重要提示」，以便

買方在簽訂買賣合約前決定是否自行委聘獨立的法律代表。  

 

12. 向買方提供資料  
 

買方只須繳付象徵式的費用，便可向發展商的律師取得與總發展

費用及支付予承建商金額有關的月結資料。  

 

 

 

地政總署  
二ＯＯ六年十二月  
 


